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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城乡建设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

批准发布《粮食仓库建设标准》的通知

建标〔２０１６〕３８号

国务院有关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住房城乡建设

厅（委、局）、发展改革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发展改革委：

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下达２０１３年建设标准编制项目计

划的通知》（建标〔２０１３〕１６２号）要求，由国家粮食局组织修订的

《粮食仓库建设标准》已经有关部门会审，现批准发布，自２０１６年

５月１日起施行。原《粮食仓库建设标准（修订本）》同时废止。

在粮食仓库建设项目的审批、核准、设计和建设过程中，要严

格遵守国家关于严格控制建设标准、进一步降低工程造价的相关

要求，认真执行本建设标准，坚决控制工程造价。

本建设标准的管理由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

具体解释工作由国家粮食局负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２０１６年２月２３日



前　　言

本标准是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下达２０１３年建设标准

编制项目计划的通知》（建标函〔２０１３〕１６２号）的要求，由国家粮食

局负责组织河南工大设计研究院（原郑州粮油食品工程建筑设计

院）等５家单位在２００１年版《粮食仓库建设标准》的基础上修订而

成。

根据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为加强粮食仓库建设项目

决策和建设管理，充分发挥投资效益，引领粮食仓库建设科学化、

规范化发展，提升粮食仓库机械化、信息化和现代化水平，积极推

广应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新装备、新工艺，确保储粮安

全，编制组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总结近年来粮食仓库的建设

经验，分析论证大量的统计资料，广泛征求了全国有关部门、单位

及专家的意见，修订了本标准。

本标准共有七章，主要内容包括：总则、建设规模与项目构成、

选址与总平面布置、接发与储粮工艺装备、建筑、独立工程与配套

系统、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本次修订的主要内容有：调整了建设规模分类；完善了粮库的

项目构成；调整了粮库选址要求；归纳了各类粮库需要配备的设

施；细化了信息系统的内容；调整了辅助生产设施和管理生活设施

指标；增加了容积率、绿地率与建筑系数指标；修改了主要技术经

济指标等。

在实施本标准过程中，请各单位注意总结经验，积累资料，需

要修改和补充之处，请将意见和建议寄交至国家粮食局标准质量

中心（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１１号。粮科大厦５层，邮政

编码：１０００３７）。

·１·



主 编 部 门：国家粮食局

主 编 单 位：河南工大设计研究院

参 编 单 位：河南创达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国贸工程设计院

河南工业大学

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

主要起草人：王振清　李　昭　梁彩虹　邱　平　弓　平

徐希萍　张　虎　郭金勇　王培丽　田江奎

甄　彤　张守明　杨明宇　刘东明　张成志

徐宇昕　段永辉　陈桂香　杨　璐　路　晨

张淑媛

·２·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１）!!!!!!!!!!!!!!!!!

第二章　建设规模与项目构成 （３）!!!!!!!!!!!!

第三章　选址与总平面布置 （５）!!!!!!!!!!!!!

第四章　接发与储粮工艺装备 （７）!!!!!!!!!!!!

第五章　建　　筑 （１０）!!!!!!!!!!!!!!!!!

第六章　独立工程与配套系统 （１３）!!!!!!!!!!!!

第七章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１６）!!!!!!!!!!!!!

本建设标准用词和用语说明 （１９）!!!!!!!!!!!!!

附件：粮食仓库建设标准条文说明 （２１）!!!!!!!!!!!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障粮食储藏安全，促进粮食仓库（以下简称粮库）建

设技术进步，提高粮食流通技术水平，加强项目决策与建设管理，

发挥投资综合效益，制定本标准。

第二条　本标准是编制、评估、审批粮库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

报告的依据，是审查初步设计文件和监督检查粮库项目建设的尺

度；本标准中的投资、材料、工艺装备等技术经济指标是衡量粮库

项目先进性的重要依据。

第三条　本标准适用于各种投资主体的以平房仓、立筒仓、浅圆仓

与楼房仓为主导仓型的新建、改建和扩建粮库项目，以其他仓房为

主导仓型的粮库项目可参照执行。

第四条　粮库建设应遵循下列原则：

一、必须贯彻执行国家基本建设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粮库建

设政策。应采用先进技术，节约用地、注重环保、经济适用、有利发

展；应保证人员、生产与设施安全。

二、应符合国家和区域粮食仓储、物流设施规划总体要求，优

先在粮食主产区、主销区、交通干线粮食集散地选点建设，应优先

利用现有资源，优先选择已有粮库的扩建、改建。

三、应以近期建设规模为主，适当考虑远期发展的需要，对粮

库项目进行总体规划；粮库建设可根据实际需要和财力、物力等条

件，一次或分期实施。

四、应根据使用功能、建设规模和建设条件，充分利用当地可

提供的社会协作条件，合理确定建设内容；改建、扩建项目应充分

利用库内原有设施。

五、应选用满足功能要求并符合当地自然条件的储粮仓型；积

极推广散装、散运、散卸、散存（简称“四散”）技术；应积极采用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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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风、环流熏蒸、粮情测控、谷物冷却等集成化的先进、适用、安全、

可靠、节约的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和新材料；应鼓励使用基于物

联网的粮食数量与质量监测、监控等技术。

六、储粮仓房等建（构）筑物的结构设计使用年限按现行国家

标准《工程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ＧＢ５０１５３确定。

第五条　粮库建设除应执行本建设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其他有

关标准、规范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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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建设规模与项目构成

第六条　粮库项目建设规模按粮库的总仓容量划分为特类、一类、

二类、三类及四类，具体范围见表１：

表１　粮库项目建设规模划分表（万狋）

分　　类 总仓容量犙

特类 ４５≤犙＜１００

一类 １５≤犙＜４５

二类 ５≤犙＜１５

三类 ２．５≤犙＜５

四类 １≤犙＜２．５

　　注：本标准中的仓（库）容规模均按储存小麦计算，仓容计算方法见条文说明。

第七条　粮库按主要使用功能可分为收纳库、中转库、储备库和综

合库。各类粮库的总仓容量宜按下列原则确定：

一、收纳库：总仓容量按服务半径内的粮食产量与拟定的收购

量确定。东北粮食主产区新建收纳库总仓容量不宜低于２．５万ｔ；

华北及南方粮食主产区新建收纳库总仓容量不宜低于１万ｔ。

二、中转库：港口中转库按不大于年中转量的１０％确定，内陆

中转库按不大于年中转量的２５％确定。

三、储备库：应按辖区内核定的中央储备量或地方储备量确

定；国家储备库宜按二类及以上粮库建设。

四、综合库：同时具备上述两种或三种功能，总仓容量按不同

功能的仓容量综合确定；综合库宜按二类及以上粮库标准建设。

第八条　粮库建设项目主要由生产设施、辅助生产设施、管理及生

活设施、室外工程、独立工程及配套系统构成。

一、生产设施：主要为粮食仓房、接发设施、接发与储粮工艺装

备以及自动控制系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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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辅助生产设施：主要为检化验室、中心控制室、地磅房、机

修间、消防泵房、消防水池、空压机房、制氮机房、变配电室、发电机

房、器材库、药品库、机械罩棚（库）、铁路罩棚、安全监控及信息系

统等。

三、管理及生活设施：主要为管理业务用房、食堂、值班宿舍、

门卫、锅炉房、换热站等。

四、室外工程：主要为库区内的道路、堆场、晒场、硬化地面、停

车场、围墙、挡土墙、护坡、土石方，给排水、消防、供配电、热力等总

图外网，绿化及排涝设施等。

五、独立工程：铁路专用线、站台、码头、港池、库外道路、库外

管网、库外供电设施、库外粮食接发输送设施等。

注：第二款至第五款中的信息、安全监控、给排水、消防、供配电等总图外网为配套

系统，其内容与要求按第六章的规定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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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选址与总平面布置

第九条　粮库的选址与建设应具备下列基本条件：

一、应有稳定可靠的粮源，并具有相应规模的粮食储备量或中

转量，流向合理，效益明显。

二、应具有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

三、应具备可靠、适用、经济的电源、水源、通信等外部配套资

源。

四、应满足近期建设所必需的场地面积，并应根据中、远期发

展规划留有适当的发展余地。

五、应满足适宜的地形坡度，宜避开自然地形复杂、自然坡度

过大的地段；宜避开高压线、地下光缆、电缆、输油输气管道等设

施。

六、库址应避开下列地区或区域：

（一）抗震设防烈度为９度及高于９度的地震区。

（二）受泥石流、滑坡等直接危害的地段；Ⅳ级自重湿陷性黄土

和Ⅲ级膨胀土等工程地质不良地段。

（三）具有开采价值的矿藏区；采矿陷落（错动）区地表界限内；

爆破危险界限内。

七、避免洪水、潮水和内涝威胁，场地的防洪标准不应低于５０

年一遇。

八、应远离污染源及易燃易爆场所，且应位于污染源全年最小

频率风向的下风侧。

九、使用药物熏蒸的粮库，熏蒸作业的粮仓至居住区的最小防

护距离应按国家现行标准《粮食仓库安全操作规程》ＬＳ１２０６及

《粮食化学药剂管理和使用规范》ＬＳ１２１２等有关规定执行。

十、符合当地城乡规划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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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不同功能粮库的选址与建设宜符合下列条件：

一、收纳库：宜建在稳定的商品粮生产地区，接收来粮的服务

半径不宜小于１５ｋｍ。

二、中转库：宜建在交通干线粮食集散地，年中转量不宜少于

５０万ｔ。

三、储备库：宜建在交通方便的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城市附

近，产销平衡区可根据人口与经济发展等需求适当配置；库点布局

应合理，粮库规模应适当。国家储备库的选址应符合国家粮食储

备布局规划的要求；地方储备库的选址应符合地方粮食储备布局

规划的要求。

四、综合库：以主要使用功能为主，兼顾其他功能要求。

第十一条　交通运输方式的选择，应根据粮库的功能、运量、运距

和当地可能提供的运输条件等因素，经技术经济论证后确定。

第十二条　粮库总平面布置应做到功能分区明确、工艺流程简捷、

布局紧凑合理。库区宜划分为仓储区、辅助生产区、管理及生活区

等。仓储区与辅助生产区、管理及生活区之间宜用绿化带或道路

分隔；进出粮作业区域不宜布置绿地。以公路运输为主的粮库，宜

考虑运粮车辆停车场。

第十三条　粮库总平面布置宜符合下列要求：

一、容积率≥０．６０。

注：东北及内蒙古地区大面积晒场的粮库，容积率≥０．４５。

二、绿地率≤２０％。

三、建筑系数≥３０％。

第十四条　粮库建设应节约用地，应少占用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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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接发与储粮工艺装备

第十五条　粮库接发工艺装备主要为装卸、取样、检化验、计量、清

理、除尘、输送、打包、烘干等设备；储粮工艺装备主要为机械通风、

环流熏蒸、粮情测控、谷物冷却、控温、气调等设备。

第十六条　粮库接发工艺装备的产量应满足下列要求：

一、汽车运输作业时，接收和发放设备的产量：应根据粮食日

装卸作业量、汽车车型及来车时间分布等因素确定；且单条输送作

业线产量不宜低于１００ｔ／ｈ，有中转作业要求的粮库单条作业线产

量不宜低于１５０ｔ／ｈ；汽车衡应满足运输车辆使用要求，且不宜小

于１００ｔ。

二、铁路专用线或港口作业时，接发工艺装备产量应与铁路或

港口的装卸能力相匹配。铁路专用线接发作业产量不应低于

３００ｔ／ｈ；海港码头的接发作业产量不应低于５００ｔ／ｈ；江河干线港

码头的接发作业产量不应低于３００ｔ／ｈ；内河港池码头接发作业产

量不应低于１００ｔ／ｈ。

三、设有立筒仓、浅圆仓的粮库应设接发设施，并应配置相应

的输送设备。

第十七条　接收高水分粮的粮库应配备烘干设施。烘干设备的产

量应根据高水分粮的数量、水分、烘干期等进行确定。

第十八条　粮库接发工艺装备应优先选用破碎率低、分级小、密闭

好、动耗低、作业便捷安全的设备。

平房仓：宜采用移动式机械设备或固定式与移动式相配合的

机械设备。

楼房仓：宜采用固定式与移动式相配合的机械设备。

立筒仓：宜采用固定式机械设备，宜配置防分级与降碎装置。

浅圆仓：宜采用固定式、固定式与移动式相配合的机械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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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配置防分级与降碎装置。

建筑高度２４ｍ以上的工作塔宜设置电梯。

第十九条　粮仓储粮工艺装备按下列原则设置：

一、收纳仓：应配置机械通风、粮情测控及信息系统，可选择配

置烘干设施，第４～７储粮生态区的收纳库，宜配置环流熏蒸系统。

二、储备仓：应积极采用机械通风、环流熏蒸、粮情测控、谷物

冷却等集成化的储粮新技术和新装备，实现信息化管理；其中第

１～３储粮生态区可根据当地气候等条件选择配置环流熏蒸设备

和谷物冷却系统。

三、中转仓：应采用机械通风、粮情测控等储粮新技术和新装

备，实现信息化管理；可根据当地气候条件、中转来粮等情况选择

配置环流熏蒸设备。

第二十条　控温储粮可采用自然通风、机械通风、谷物冷却通风或

其他机械制冷措施降低粮温。谷物冷却机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谷物冷却机》ＧＢ／Ｔ１８８３５标准的规定，宜选择高能效、低功耗的

设备。必要时可在粮面以上设置控制仓温的节能制冷设备。

第二十一条　机械通风应由粮堆通风和粮面上通风组成，优先选

用通风效率高、均匀性好、能耗低、自动化程度高和对进出仓机械

化影响较小的通风工艺系统。通风系统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储

粮机械通风技术规程》ＬＳ／Ｔ１２０２的要求。

第二十二条　环流熏蒸系统主要包括施药装置、环流装置、检测取

样装置、检测报警装置，应优先选用固定成套装备，并配置防护器

具；其系统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粮油储藏磷化氢环流熏蒸装备》

ＧＢ／Ｔ１７９１３的要求，作业时应按照《粮食仓库安全操作规程》ＬＳ

１２０６执行。

第二十三条　气调储粮宜采用固定式或移动式制气系统，采用固

定式制气设备时应建设制气房。制气系统应远离管理及生活区。

第二十四条　采用环流熏蒸、气调工艺的仓房，应明确仓房气密性

指标或气密性等级，平房仓应达到现行国家标准《粮油储藏　平房

仓气密性要求》ＧＢ／Ｔ２５２２９的有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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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条　储粮安全作业应按国家现行标准《粮食仓库安全操

作规程》ＬＳ１２０６的规定执行；熏蒸和气调时，应确保防护装备安

全有效，现场应配备灭火器和中毒急救用品，熏蒸气调过程中应对

现场及周围设置警戒标志，有关安全防护措施应按照《粮油储藏技

术规范》ＧＢ／Ｔ２９８９０的规定执行。药品库的建设应满足《储粮化

学药剂管理和使用规范》ＬＳ１２１２的规定。

第二十六条　粮库的粉尘防控应遵循以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原则。

经通风除尘后排放的粉尘浓度不得超过现行国家标准《粮食加工、

储运系统粉尘防爆安全规程》ＧＢ１７４４０标准的规定。可采取以下

措施，改善作业环境，减少污染：

一、对释放粉尘的作业过程及设备，宜采用密闭性好、低噪声

和自带粉尘控制的设备。

二、配备噪声、粉尘控制系统。

三、其他有效的除尘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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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建　　筑

第二十七条　各类仓房均应采取防水、防潮、防火、防虫、防鼠、防

雀、防盗、通风、气密和保温隔热等技术措施。

一、应根据仓房功能、储粮品种、储粮生态区域因地制宜合理

选择仓型。

二、应根据粮食品种及经营要求合理确定单仓仓容。

三、仓房所采取的气密措施应满足储粮工艺要求的气密性等

级或气密性指标。

四、采用控温储粮技术的仓房墙体及屋面的热工性能指标应

满足现行国家标准《粮油储藏技术规范》ＧＢ／Ｔ２９８９０的有关要

求。

第二十八条　房式仓装粮高度应结合储粮工艺水平、粮食进出仓

设备的能力、工程造价及作业安全等因素综合确定。

一、散装平房仓装粮高度不宜低于６ｍ；包装平房仓堆包高度

不宜低于４．５ｍ，不宜高于６ｍ。

二、散装楼房仓一楼装粮高度不宜低于６ｍ；其他各层装粮高

度不宜低于４．５ｍ；包装楼房仓一楼粮食堆放高度不宜低于４．５ｍ，

不宜高于６ｍ，其他各层粮食堆放高度不宜低于４ｍ，不宜高于

６ｍ。

第二十九条　各类仓房的仓容量应经计算确定，具体计算方法见

第六条条文说明。

第三十条　平房仓、楼房仓吨粮建筑面积指标宜按下列规定确

定：

一、平房仓吨粮建筑面积指标不宜超过表２的规定。

二、楼房仓吨粮建筑面积指标不宜超过表３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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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平房仓吨粮建筑面积指标（犿２／狋）

堆粮方式

粮 食 种 类

小麦 玉米 大豆 稻谷 面粉 大米

散装

堆高６．０ｍ ０．２３９ ０．２４５ ０．２５２ ０．３２６ — —

堆高６．５ｍ ０．２２１ ０．２２７ ０．２３３ ０．３０１ — —

堆高７．０ｍ ０．２０５ ０．２１０ ０．２１６ ０．２７９ — —

堆高７．５ｍ ０．１９１ ０．１９６ ０．２０２ ０．２６１ — —

堆高８．０ｍ ０．１７９ ０．１８４ ０．１８９ ０．２４４ — —

包装

堆高２０包 ０．４０８ ０．４２０ ０．４３３ ０．５４９ ０．７１４ ０．３８６

堆高２２包 ０．３７１ ０．３８２ ０．３９４ ０．５００ ０．６４９ ０．３５１

堆高２４包 ０．３４０ ０．３５０ ０．３６１ ０．４５８ ０．５９５ ０．３２２

　　注：表中“－”表示此种情况不存在或不允许。

表３　楼房仓吨粮建筑面积指标（犿２／狋）

　　　总楼层数

堆粮方式　　　

粮 食 种 类

小麦 玉米 大显 稻谷 面粉 大米

散装
２层 ０．２０５ ０．２１０ ０．２１６ ０．２７９ — —

３层 ０．２１５ ０．２２１ ０．２２７ ０．２９３ — —

包装

２层 ０．４０２ ０．４１４ ０．４２６ ０．５４１ ０．７０４ ０．３８０

３层 ０．４３１ ０．４４４ ０．４５７ ０．５８０ ０．７５４ ０．４０８

４层 ０．４４７ ０．４６０ ０．４７４ ０．６０２ ０．７８２ ０．４２３

　　注：１　表中“－”表示此种情况不存在或不允许。

２　表中指标一层按散装高度８ｍ或包装堆包２４包、二层以上按散装高度６ｍ

或包装堆包１６包计算。

第三十一条　新建粮库辅助生产设施的建筑面积不宜超过表４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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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辅助生产设施建筑面积参考指标（犿２）

粮库规模 特类 一类 二类 三类 四类

机械罩棚（库）１５００～２５００ １０００～１５００ ６００～１０００

铁路罩棚 １５０００～１８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１５０００４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其他辅助生产

设施面积
１８００～２６００ １２００～１８００ １０００～１２００ ８００～１０００ ８００以下

　　注：１　表中其他辅助生产设施面积所含子项为检化验室、中心控制室及机房、变

配电室、发电机房、地磅房、机修间、器材库、药品库、消防泵房、空压机房、

制气房。

２　粮库规模大，其他辅助生产设施面积指标取高值，反之，面积指标取底值。

３　表中的铁路罩棚面积为投影面积。

第三十二条　新建粮库管理及生活设施的建筑面积不宜超过表５

的规定。

表５　管理及生活设施建筑面积参考指标（犿２）

粮库规模 特类 一类 二类 三类 四类

建筑面积 ３５００～４７００ ２２５０～３５００ １６５０～２２５０ １１５０～１６５０ １１５０以下

　　注：１　包括管理业务用房、食堂、值班宿舍（含浴室）、生活用锅炉房、换热站、门卫

以及其他必要的生活设施。

２　粮库规模大时指标取高值，反之可取低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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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独立工程与配套系统

第三十三条　根据粮库的功能、运量、运距和当地可提供的运输条

件等因素，经技术经济论证后确定库外运输方式，并应符合下列要

求：

一、铁路运输：

（一）特、一、二类粮库宜建设铁路专用线，并按工业企业铁路

三级标准执行。

（二）专用线从接轨点至入库点的引线长度：特类粮库不宜

大于３．０ｋｍ；一类粮库不宜大于１．５ｋｍ；二类粮库不宜大于

１．０ｋｍ。

（三）应具有散粮接收或发放功能，满足Ｌ１７、Ｌ８、Ｌ７０及敞车

等不同车型接卸散粮的要求。设计年中转量应大于３０万吨，接发

作业能力不应低于３００ｔ／ｈ。

二、水路运输：

（一）有水运条件的地区宜优先采用水运，建设码头、港池等配

套设施。

（二）粮食专用码头应具有散粮接收、发放功能。

（三）接发设备的生产能力，应根据日装卸作业量、船舶吨位及

允许船舶在码头的停靠时间确定。

（四）海港码头设计年吞吐量应大于１００万ｔ，接发作业能力不

应低于５００ｔ／ｈ；江河干线港码头设计年吞吐量应大于３０万ｔ，接

发作业能力不应低于３００ｔ／ｈ；内河港池码头设计年吞吐量应大于

１０万ｔ，接发作业能力不应低于１００ｔ／ｈ。

三、公路运输：各类粮库必须具备公路运输条件，库外道路应

短捷，并与国家公路或城镇道路连接。

第三十四条　粮库道路工程应符合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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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库内及库外道路设计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厂矿道路设计

规范》ＧＢＪ２２的要求；

二、道路路面宽度，宜按表６所列数值范围确定：

表６　道路路面宽度（犿）

　　　　　粮库类别
道路类别　　　　　

特、一类粮库 二类粮库 三、四类粮库

库内
道路

主干道 １２．０～９．０ ９．０～７．０ ７．０～６．０

次干道 ９．０～７．０ ７．０～６．０ ６．０～４．０

辅道、引道 ４．０

库外道路 ９．０～７．０ ７．０～６．０

　　三、粮仓周边及粮食作业场地周边的道路应采用水泥混凝土

路面。

第三十五条　粮库用电负荷等级应为三级。位于重要交通枢纽、

港口二类及以上的粮库，用电负荷等级宜为二级。消防、信息及安

防系统用电负荷等级应为二级。

第三十六条　粮库释放粉尘作业区内的电气装置，应按照现行国

家标准《粮食加工、储运系统粉尘防爆安全规程》ＧＢ１７４４０的有关

规定执行。

第三十七条　粮库内信息系统主干网络的建设应与粮库建设同期

进行。

第三十八条　各类粮库均应配置粮库管理信息系统。

一、收纳库信息系统应包括以下基本功能：

（一）出入库作业和库存管理功能；

（二）安防监控功能；

（三）粮情测控和分析功能；

（四）具有远程监管接口，以及库存识别代码和关联信息的上

传功能。

二、储备库信息系统除应配置收纳库信息系统基本功能外，还

应配置粮库业务综合管理系统、智能通风控制系统、多功能粮情测

控系统等扩展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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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转库信息系统除应配置收纳库信息系统基本功能外，还

应配置粮库业务综合管理系统以及相关的业务扩展功能。

第三十九条　粮库的给排水系统应满足下列要求：

一、粮库的给水应利用城市供水，当城市供水系统尚未敷设到

库区时，可自备水源，其水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生活饮用水卫

生标准》ＧＢ５７４９的水质要求。

二、库区应采用有组织排水系统，雨水经收集后排入市政雨水

排放系统或按当地政府要求指定排放，污废水经处理后宜排入城

市污水排放系统或按当地政府要求排放至指定地点。经过处理的

污废水应达到环保要求的排放标准。

第四十条　粮库消防设施的配置、防火间距及防火分区等消防设

计应满足国家和粮食行业现行标准、规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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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第四十一条　粮库单位库容工程投资估算指标可参照表７所列金

额实施。

表７　单位库容工程投资估算指标

序号 名　　称

估 算 指 标

单位 指标

１ 平房仓粮库 元／ｔ ５６０～１０００

２ 楼房仓粮库 元／ｔ ８０５～１１５０

３

４

立筒仓

粮库

钢筋混凝土 元／ｔ １１４５～１５００

钢板 元／ｔ ７６０～９５０

５ 浅圆仓粮库 元／ｔ ５９０～１３５０

　　注：１　表中指标是吨粮的建设综合造价指标，为郑州市２０１４年上半年的平均价

格，使用时应按粮库建设当地定额取费水平与《河南省建设工程工程量清

单综合单价（２００８）》定额２０１４年取费水平差、当年以及建设期末与上述

平均价格差进行调整。

２　表中指标仅为静态投资包含建筑安装工程费、设备和工器具购置费、工程

建设其他费和基本预备费，不包含建设用地、特殊地基处理、独立工程等

投资费。

３　仓型结构复杂的可取高值，仓型简单的可取低值。

４　仓房按储存散装小麦考虑。

第四十二条　粮食仓库工程各类设施及费用投资比例可参照表８

所列指标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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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　各类设施及费用投资比例（％）

设施名称 均为平房仓的粮库 有立筒仓、浅圆仓、楼房仓等的粮库

生产设施 ６０～８０ ６５～８５

辅助生产设施 ５～８ ４～７

管理及生活设施 ２～５ ２～５

室外工程 ８～１５ ４～１１

其他费用 ５～１２ ５～１２

　　注：　１　使用时应以生产设施为准，其余设施及费用对应取值。

２　其他费用主要包括建设单位管理费、勘察设计费、工程监理费等国家或

地方应征收的与工程建设有关的费用。

３　表中指标仅为静态投资，且不包含建设用地费、特殊地基处理费、独立工

程费等。

第四十三条　各类粮食仓房单位建筑工程造价指标可参照表９指

标调整使用。

表９　仓房单位建筑工程造价指标

仓　　型 吨粮造价（元／ｔ） 每平方米造价（元／ｍ２）

平房仓 ４００～５８５ １７５０～２４５０

楼房仓 ６１５～７５５ ３０００～３５００

筒仓
钢筋混凝土 ６８０～７８０ —

钢板 ４５０～５００ —

浅圆仓 ４００～７００ —

　　注：１　建筑工程造价包含水、照明及防雷接地，不包含特殊地基处理费。

２　表中指标为郑州市２０１４年上半年的平均价格，使用时应按粮库建设当地

定额取费水平与《河南省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综合单价（２００８）》定额２０１４

年取费水平差、当年以及建设期末与上述平均价格差进行调整。

３　仓型结构复杂的可取高值，仓型简单的可取低值。如：双Ｔ板平房仓可取

４００元～４８０元，折线形、门式钢架平房仓可取４５０元～５３０元，拱板平房仓

可取５００元～５８５元；落地浅圆仓可取４００元～５５０元，架空浅圆仓可取

５００元～７００元。

４　砖圆仓属于筒仓范畴，有些地方仍在建造该仓型，其建筑工程吨粮造价指

标可取５７０元～６１５元。

５　仓房按储存散装小麦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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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四条　粮库的生产设施投资中各专业的投资比例可按

表１０数值控制。

表１０　生产设施各专业投资比例（％）

仓型
专　　业

建筑工程 工艺装（设）备 电气

平房仓 ７０～９０ ６～１８ ４～１２

楼房仓 ７５～９０ １０～２５

筒库 ６０～７０ ２０～２５ １０～１５

浅圆仓 ６０～８０ １２～２８ ８～１２

　　注：１　生产设施投资包括同时建设的接发工艺装备、储粮工艺装备、信息系统等

费用，不包括独立工程中的设备。

２　建筑工程费用包含水、照明及防雷接地，不包含特殊地基处理费。

３　使用时应以建筑工程为准，其余设施及费用对应取值。

第四十五条　粮库的建设工期不宜超过表１１的规定。

表１１　建设工期（月）

　　　　　粮库规模
施工地区　　　　　

特类 一类 二类 三类 四类

Ⅰ ２４ １８ １５～１８ １３～１５ １０～１２

Ⅱ ２６ ２０ １６～２０ １４～１６ １１～１３

Ⅲ ３０ ２４ １８～２４ １６～１８ １３～１５

　　注：１　建设含１．５万ｔ以上筒库、３万ｔ（含）以上浅圆仓或建设直径不小于２５ｍ立

筒仓、直径不小于３０ｍ（含）浅圆仓的粮食仓库，工期可适当增加，但增加值不

宜超过总工期的３０％。包含以上两种情况时，工期仅考虑一种情况增加值。

２　地基条件复杂，地基处理工作量大时，工期可适当增加。

３　铁路专用线、码头工程的施工与粮食仓库建设应同步进行。特殊情况下工

期另计。

４　建设工期指开工之日起至初步验收止，不包括负载联动试车、装粮压仓等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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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建设标准用词和用语说明

１　为便于在执行本建设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

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１）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２）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３）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４）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２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相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

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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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粮食仓库建设标准》是在１９９２年制定并施行的，１９９７

年曾进行过修订，在２００１年再次修订实施，本版标准是在２００１年

修订稿（以下简称原标准）的基础上进一步修订完善而成。１９９２

年标准系总结新中国成立后４０多年粮库建设经验的基础上首次

制定，对全国粮库建设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随着粮库建设的

发展，经过“八五”期间国家储备库、全国机械化骨干粮库和利用世

界银行贷款、改善中国粮食流通项目（以下简称世行项目）的实施，

使粮库建设在规模、机械化程度及管理水平等方面都有了较大的

进展；尤其是１９９８年开始的１０００亿斤中央直属储备粮库建设和

近十年的现代粮食物流园区建设，把粮库建设推到一个新的高度。

仓型设计、机械化、自动化、储粮技术、粮情测控、全国储备粮库信

息管理系统、物联网等各方面都达到较高水平。为适应粮库建设

的新形势，加强对粮库建设的宏观调控和科学管理，正确掌握建设

标准，合理确定建设水平，在总结我国自２０００年以后的十几年来

粮库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国家有关方针政策，吸收国内外先进

技术，对２００１版标准进行了修订完善。

第二条　建设标准对建设项目在技术、经济、管理上起宏观控制的

作用，政策性和实用性强。建设标准的作用是使项目的决策等建

设前期工作有所遵循，为建设实施提供监督检查的尺度。原标准

颁布实施以来的实践、５００亿斤建库时印发的《中央直属储备粮库

初步设计暂行规定》、２０００年的《国家计委、国家粮食局关于在２００

亿斤合理安排粮库建设投资、做好初步设计工作的通知》的执行

等，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本条阐明该建设标准在规划、评估、审查、建设时的作用。

第三条　本条规定了本标准的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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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全国部分粮库的占地数量统计，有相当数量粮库仍有可供

改、扩建用地；淘汰老旧粮库，推动粮库项目向规模化、集约化发

展。因此，今后的改建和扩建任务将很繁重，这也是节省投资，发

挥现有设施作用的有效途径。改、扩建粮库工程的仓房建设标准、

工艺装备以及一些技术经济指标均可参照本建设标准执行。对地

下仓统计的数据不多，因此未包括在内；本标准为仓房在地面上的

粮库。对于１万ｔ到１００万ｔ的粮库，不仅进行了大量调研与统

计，还根据图纸进行了大量计算。

由于粮库的投资主体逐渐由国家投资向多元化投资方向发

展，民营等投资的粮库项目也应参照此标准进行建设。

第四条　在总结我国３０多年粮库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本条提出了

粮库建设应遵循的原则。

一、为适应国家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粮食物流体系建设和粮食

商品生产与流通的需要，国家在今后一定时期内仍将继续加强和

完善粮食基础设施的建设，必须贯彻执行国家基本建设的有关规

定和粮库建设的技术经济政策。

节约用地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１９９８年以前，粮库建设中

占总仓容８５％以上的仓房为平房仓，仓容在１５００ｔ（０．３亿斤）（相

当于仅有三幢６０ｍ×２４ｍ堆粮高度５ｍ的平房仓）以下的小型库

占粮库库点总数的９５％。小而分散的众多库点，非生产设施的重

复建设，对土地的利用是不够合理的。由于粮库建设点多面广，从

基层收纳、储备、经中转到城市粮食加工成品库，形成遍布全国城

乡的储运网点，因此，粮库建设用地必须加以控制。

二、根据国家对粮食生产、流通、储备基础设施建设的总体规

划，今后一段时期内的粮库建设不仅要解决仓容不足的问题，同时

还要从布局和规模上加以调控，以形成符合我国国情的粮食储运

体系。

粮食商品的流通往往根据产、需、余、缺情况以及地理交通条

件，按照价值规律、合理流向，形成以城镇为中心的经济区域，这与

行政区划往往是不一致的。在我国进入 ＷＴＯ之后，粮食流通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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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地方封锁与较多的行政干预，政府将以市场为导向，运用经济

手段进行宏观调控。按经济区域完善库点建设，是搞活粮食流通，

合理组织粮食流向，减少流通费用，提高经济效益，增强粮食市场

竞争力的重要环节之一。加强国家对粮食的宏观调控作用，强化

国家对粮食资源的有效利用，是粮库的重要任务。因此，不受行政

区划限制，按现实需求与预测需求、结合已形成的粮食物流体系构

架合理布局与选点建设粮库，尤为重要，应当坚持。

截至２０１２年底，全国现有粮油仓储企业约两万个，很多粮库

仍有预留发展用地。因此，应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在现有库点基础

上进行改、扩建，是利用有限资源与资金尽快发挥投资效益的有效

途径。改、扩建工程应优先在粮食主产区、主销区、铁路及港口交

通干线和粮食集散地的库点进行，充分利用库区空地，扩大库容，

利用原有设施，完善与提高工艺及装备水平。

五、粮库是粮食流通过程的重要环节。粮库建设和使用的好

坏，与粮食收购、运输、保管等各个环节密切相关，因此粮库建设必

须有完整的、系统的粮库接发工艺设计和安全储存的保粮措施设

计。

推广“四散”（散装、散运、散卸、散存）技术，可以降低劳动强

度，提高劳动生产率，改善经营管理，节省器材和费用，加速车船周

转，提高运输效率，是粮食储运发展方向。在１０００亿斤中央直属

储备粮库建设中，增大了工艺装备、电气设备及粮情测控系统的投

资，大多数库点都配置和完善了“四散”作业设施，使全国的粮食主

产区与主销区之间的主要粮食流通干线初步形成了“四散”作业体

系。今后应积极推广和进一步完善“四散”技术，充分发挥已经形

成的散粮流通体系的作用，全面规划，配套完善，逐步提高粮食仓

储设施现代化水平。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应积极利用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并

及时总结经验。机械化、自动化、信息化技术已广泛应用于１０００

亿斤国家储备库项目，对现有粮库以及今后新建、改建与扩建的粮

库还应努力提高和完善信息化、数字化水平，应积极采用先进、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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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安全、可靠、节约的储粮新技术与新装备，应始终坚持节约能

源、减少污染排放，以信息化带动与提高粮食储备的宏观管理和调

控能力。

秉承万众创新的精神，应积极使用成熟的新技术，如机械通

风、环流熏蒸、粮情测控、谷物冷却的“四合一”储藏系统等储粮工

艺和装备设施等；应积极鼓励使用比较成熟的新技术、新装备，如

物联网技术等；应鼓励开发使（试）用储粮新技术与新装备，如太阳

能光伏、地下生态储粮等技术与装备。在有需求、有经济条件、有

较强管理与技术能力、有热情创新的单位应优先推广应（试）用节

地、节能、绿色、安全的新技术、新装备，促进产业技术进步。

六、结构使用耐久性按现行国家标准考虑。粮库中各种仓房

等建（构）筑物的结构构件其耐久性按现行国家标准《工程结构可

靠性设计统一标准》ＧＢ５０１５３确定，例如钢结构基准设计使用年

限２５年，钢筋混凝土结构基准设计使用年限５０年。

第五条　本条阐明了本建设标准与我国其他现行有关标准、规范

之间的关系。

粮库建设的前期准备和全面实施涉及面广，专业较多，如：城

乡建设规划、工程水文地质、环保卫生、交通运输、供电供水消防

等，因此，除执行本建设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的有关标准、规

范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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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建设规模与项目构成

第六条　本条对２００１年版标准中粮库规模划分方式未进行调整，

但是在原划分标准基础上增加了四类库和特类库。

一、根据２０１３年《粮油仓储设施统计资料》（国家粮食局流通

与科技发展司），２０１２年度全国粮食类仓储企业前五十名仓容均

超过３０万ｔ，本标准将特类库划分为４５万ｔ～１００万ｔ，大于１００

万ｔ的粮库可参照执行，四类库划分为１万ｔ～２．５万ｔ，小于１万ｔ

的粮库参照执行。该类别划分时，下限含本数，上限不含本数，如

５万ｔ～１５万ｔ，含５万ｔ，但不含１５万ｔ。

二、本次调研显示，绝大多数粮库现在已经配备了散粮输送系

统，通风、熏蒸、粮情测控等安全储粮系统以及计算机信息管理系

统等各类现代化设施。根据２０１３年《粮油仓储设施统计资料》（国

家粮食局流通与科技发展司），２００８年２．５万ｔ以下企业总仓容为

８７４４万ｔ，１０万ｔ以上企业为８２２３万ｔ，２０１２年分别增加为９４６３

万ｔ和１３０２７万ｔ，１０万ｔ以上库容的企业增加迅速。为充分利用

设备，发挥投资效益，国家储备粮库规模以１０万ｔ（２亿斤）以上为

宜。

附表１　分类仓容表（万狋）

年份
每年各类粮库仓容总计

２．５万ｔ以下 ２．５万ｔ～５万ｔ ５万ｔ～１０万ｔ １０万ｔ以上

２００４ ９４６９ ４７１１ ５４４８ ５３９１

２００５ ８４３９ ５１５０ ６２００ ６２４０

２００６ ８８３８ ５６００ ６６３６ ６４９４

２００７ ８８７４ ５６５９ ６６３６ ７５６５

２００８ ８７４４ ５６３７ ６８６３ ８２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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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附表１

年份
每年各类粮库仓容总计

２．５万ｔ以下 ２．５万ｔ～５万ｔ ５万ｔ～１０万ｔ １０万ｔ以上

２００９ ９１１６ ６２６４ ７５２３ ９５３７

２０１０ ９４３６ ６８７６ ７９６２ １０６３６

２０１１ １０００４ ７２０６ ８５９６ １１６４５

２０１２ ９４６３ ７４２６ ８６７４ １３０２７

　　三、随着国家粮食体制改革的深化，建立健全了中央和地方两

级粮食储备制度，作为国家储备库已向大型、高水平方向发展，国

家储备库中５万ｔ（１亿斤）以上的粮库已占８０％，其中扩建库达

１５万ｔ（３亿斤）的大型粮库已超过１０％，尤其是近１０年来，出现

了４５万ｔ以上的特大型粮库，初步形成一批具有较高机械化水平

和管理水平的骨干粮库，这有利于发挥粮库的综合投资效益，有助

于实现国家对粮食的宏观调控。今后应加强宏观指导，合理确定

建设规模，并使不同建设规模的粮库对技术装备水平和应达到的

技术经济指标有不同要求，对辅助生产、办公生活设施的配套有所

区别；旨在通过粮库规模划类，促使粮库，尤其是国家储备库和交

通枢纽中转储备库逐步向一类及特类方向发展。

四、以“亿斤”为计量单位，相应的粮库规模见附表２。

附表２　粮库规模分类（亿斤）

分　　类 总仓容量犙

特类 ９．０４≤犙＜２０．０

一类 ３．０４≤犙＜９．０

二类 １．０≤犙＜３．０

三类 ０．５≤犙＜１．０

四类 ０．２４≤犙＜０．５

　　五、仓容量计算方法：

（一）散装平房仓：

仓容量＝仓房轴线（建筑）面积×平面利用率×装粮高度×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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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密度

１．平面利用率是指粮堆实际占地面积与仓房轴线或建筑面积

之比，当采用轴线面积时，平面利用率采用９５％，当采用建筑面积

时，平面利用率为９３％。

本次修订增加了散装平房仓采用轴线面积计算仓容的平面利

用率，一方面计算较为简便，便于仓库管理人员核定仓容，另一方

面也与现行国家标准《粮食平房仓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３２０—２０１４中

的仓容计算方法相协调，同时也保留了原版规范采用建筑面积计

算仓容的平面利用率。其中平面利用率９５％和９３％是依据１９９８

年以后建设１０００亿斤粮库期间使用的通用图进行统计测算出来

的，主要统计了２１ｍ、２４ｍ、２７ｍ、３０ｍ 跨度，墙厚为３７０ｍｍ、

４９０ｍｍ的一些仓型，分别统计采用轴线面积和建筑面积的平面利

用率，当采用建筑面积时，平面利用率测算结果在９２．６８％～

９５．９３％，综合考虑地上笼占用堆粮空间等因素，取９３％作为散装

平房仓的平面利用率。当采用轴线面积时平面利用率在９３．３％

～９６．４％，平均值为９５％。随着近年来仓型的不断发展，在本次

修编过程中也随机抽取了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平房仓、双Ｔ板屋

盖平房仓及金属波纹板屋盖平房仓等仓型进行了复核，数值范围

仍在上述范围内，因此本次修订期间仓房平面利用率未做调整。

２．粮食密度按《粮食平房仓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３２０附录Ｂ选取。

（二）包装平房仓：

仓容量＝仓房轴线（建筑）面积×平面利用率×堆包层数×单

层粮包面密度

１．平面利用率当采用轴线面积时，平面利用率采用７０％，当

采用建筑面积时，平面利用率为７１％。

本标准对于包装仓平面利用率仍沿用原系数未做调整，仅适

用于采用传统码包形式的包装仓，由于近年来包装仓形式向多样

化方向发展，不同包装物及不同的堆放及输送形式均影响平面系

数，同时粮食单包面密度也难于统计，因此对于包装仓仓容计算本

次修订未做调整，仍沿用原标准的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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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单层粮包面密度按《粮食平房仓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３２０附录

Ｂ选取。

（三）浅圆仓：

仓容量＝装粮体积×粮食密度

储备用浅圆仓容量按粮食平堆计算，计算高度为仓底至装粮

线的高度，仓底带锥斗的浅圆仓还应计算锥斗内存粮的容量；中转

用浅圆仓，应计入顶端粮堆的锥体体积。

（四）立筒仓：

仓容量＝装粮体积×粮食密度

锥底立筒仓装粮体积可按圆柱体计算，计算高度为仓壁与锥

斗交线至仓顶板底的高度；平底筒仓装粮体积按实际装粮高度计

算，并应计入顶端粮堆锥体体积；连体钢筋混凝土筒仓群应计算星

仓仓容。星仓仓容可按每四个星仓为一个筒仓的仓容计算。

（五）楼房仓：

散装及包装楼房仓每层仓容计算方法同平房仓。其中散装楼

房仓目前的进粮利用固定式输送线，因此输送设施不占用仓内粮

食储存空间。当采用轴线面积时平面利用率采用９５％，当采用建

筑面积时平面利用率为９３％。对于包装仓当采用轴线面积时平

面利用率采用６９％，当使用建筑面积时，平面利用率为７０％。

第七条　粮食从收获入库至加工供应流通过程有各个环节，粮库

按主要功能可分为收纳、中转、储备库；实际上现有许多粮库兼有

多种功能，属综合性粮库。根据粮库的功能合理确定粮库规模，是

充分发挥粮库效益的重要环节。本条提出的粮库总仓容量确定原

则，是在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以及对大量库点的统计资料进行分

析研究的基础上确定的。

一、收纳库的服务半径一般不小于１５ｋｍ，点多面广，对于粮

食主产区、主销区及产销平衡区，服务半径内粮食总产量差异较

大，且收纳库粮食储存时间短，正常情况下每季收购的粮食应及时

集运到中转库或储备库，因此服务半径内收纳库总仓容量的确定

需要结合粮食总产量、粮食消费量和收纳库拟定收购量等因素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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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确定，库容量不宜过大。有些粮食主产区，采取在产粮区设收购

点，配小型钢板仓或可移动的储粮设施等措施，及时将收购的粮食

运往销区或出口，这些经验可以借鉴。

二、随着粮食贸易的发展，为了提高设备与筒仓利用率及企业

经济效益，粮食中转库的中转作业量应增大，大于１０次，甚至达到

１５次更好。这次修订中将中转库仓容量定为港口中转库按不大

于年中转量的１０％确定，内陆中转库按不大于年中转量的２５％确

定，即年粮食中转次数不少于１０次或４次（中转次数是指粮食进

或出粮库的次数；粮食进库为一次，出库又为一次；即粮食一进、一

出库的中转次数为二次），这仍是较低的数值。努力提高中转次

数，减少中转仓容，可减少投资，提高中转库经济效益。

三、关于储备库粮食储备量的核定。

（一）根据《粮食流通管理条例》、《中央储备粮管理条例》等国

家文件及地方储备粮有关规定，国家实行中央和地方分级粮食储

备制度，用于调节粮食供求，稳定粮食市场，以及应对重大自然灾

害或者其他突发事件等情况，因此中央储备粮的储备规模、品种和

总体布局方案，由国家发展改革部门及国家粮食行政管理部门会

同国务院财政部门，根据国家宏观调控需要和财政承受能力提出，

报国务院批准，地方储备粮根据国务院有关规定和各省粮食市场

调控的实际需要，省人民政府核定省和市人民政府储备量规模，市

人民政府核定县级人民政府的政府储备粮规模。

（二）关于储备库仓容量，考虑到如下因素：

国家储备粮实行均衡轮换制，每年轮换量一般为粮食储存总

量的２０％至３０％，按每４栋仓预留一栋空仓考虑，因此粮库应有

富余仓容；为方便仓房整修，也应有预留仓房备用；粮食储存期间

如出现发热等情况需要应急倒仓处理时也应有空闲仓可利用。

储备库仓容量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适当增加，但不宜超过

辖区核定粮食储备量的２５％。

四、粮库总仓容量的确定，应在按不同功能分别计算仓容量的

基础上，考虑粮库操作的实际可能，综合分析确定。一般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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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为不同功能分别计算确定的仓容量之总和。

第八条　根据粮库的建设内容，将粮库工程划分为生产设施、辅助

生产设施、管理生活设施、室外工程、独立工程五大类和相应的配

套系统，其中生产设施是粮库建设的主体，应优先安排建设。本条

中将可能设置的建设子项基本列出，但绝非各粮库都需要建这些

子项，应根据粮库功能、规模、建设地点的外协条件等具体情况，合

理确定建设内容。

一、粮库的生产设施主要由下述内容构成：

（一）粮食仓房：主要仓型为平房仓、立筒仓、浅圆仓、楼房仓

等。其中根据结构形式、屋盖形式及墙体材料等各仓型还有多种

分类，目前各类仓型常用的形式如下：

平房仓：预应力混凝土折线形屋架平房仓、拱板屋盖平房仓、

双坡板架屋盖平房仓、双Ｔ板屋盖平房仓、组合门式刚架平房仓、

钢筋混凝土门式刚架平房仓、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平房仓、轻型门

式刚架平房仓以及自呼吸通风双层板式屋盖平房仓等，目前平房

仓多用作储备库及收纳库等。

浅圆仓：包括钢筋混凝土或钢结构浅圆仓，其中根据仓顶盖形

式不同，钢筋混凝土浅圆仓又分为钢筋混凝土锥壳顶盖、球壳顶盖

以及双层彩钢扣板锥壳顶盖等，由于浅圆仓粮食进出仓机械化作

业程度较高，多用于中转库，在隔热和气密性要求满足的前提下也

可用作储备库。

立筒仓：包括钢筋混凝土或钢结构立筒仓，立筒仓一般设置

上、下通廊，主要用于中转库。

地下仓：需结合场地地质条件建设，因其能达到低温储粮的技

术要求，可用于储备库，但本标准未包含其在内。

近年来东北及内蒙古地区使用了罩棚仓及拱棚仓作为收纳

仓，属于粮食平房仓的范畴。

（二）接发设施：完成粮食进出仓作业过程所需配置的卸粮坑、

输送栈桥、发放塔或发放站、地下通廊、发放仓、单独建设的备载仓

等用于接收、输送和发放粮食的构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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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接发与储粮工艺装备以及自动控制系统：包括从粮食接

收→入库（烘干）→储藏→出库发放全过程需要的全部设施，在第

四章中规定。

二、辅助生产设施和管理生活设施中除建（构）筑物外，还包括

建（构）筑物内的设备，如检化验室包含检化验设备、地磅房含地

磅、变配电室包含高低压柜及变压器室、锅炉房含锅炉等。对于管

理及业务用房包含建筑物内的所有设备。

三、管理生活设施除条文中列出的主要子项外，因地区条件的

差异，有时还需配建水井、水塔等。

四、设置室外工程和独立工程主要考虑如下几个方面：

（一）在粮库建设中，有些场地高差较大，需建挡土墙、护坡，土

石方工程量较多；新建粮库的堆场较大，尤其是北方地区，为接收

高水分粮临时堆放而建的堆场很大，这些项目的费用往往在总投

资中占有一定比例，将这些项目列入室外工程。

（二）有些粮库还需建设铁路粮食专用线、码头及港池；根据城

市规划要求，有些粮库距城镇主干道较远，需建库外道路；另外，有

时为与周边设施衔接，需要建设库外管网及库外粮食输送栈桥；这

些项目的费用都另有定额和规定，因此列入了独立工程。

（三）库外道路是指粮库与库外公路或城市道路连接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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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选址与总平面布置

第九条　本条第一款为原标准第一款的修订内容，二、三款为原标

准条款，是建库选址的首要条件。对新建库点必须进行充分论证，

应有当地近期三年以上粮食产、购、销、调、存的统计数字和今后发

展规划作为论证依据。产粮区的库点，选址要靠近商品粮粮源稳

定的主产区，以减少短途运输；销区库库址应靠近主要销售地区，

形成粮食合理流向，避免粮食倒流及往返运输。产区库、销区库以

及码头、铁路中转库，都应有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作保障，降低粮

食商品的流通费用。任何粮库选点都应重视粮库建成后的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库址的选择除应具备水、电能源外，还应有利于同

邻近工业企业和依托城镇在交通运输、动力公用、设备维修和生活

服务等方面的协作。

第四款为修订补充内容，场地面积的大小是库址选择的最基

本条件，必须满足粮库建设的用地需要。据调查１９９８年至２００２

年新建的国家粮食储备库９０％以上都有不同程度的扩建，所以适

当预留发展用地是必要的。

第五款为原标准第五款的修订内容，库址应具有适宜的地形

坡度，既满足生产、运输要求，又能节约土（石）方工程量，加快建设

进度，节约投资。由于高压线、地下光缆、输油管、输气管道迁移移

动所耗用的工程费用较大，选址时应注意尽量避开。

第六款为原标准第四款的分解、补充修订内容。粮食仓库属

大面积堆载建筑物，因此，建设场地工程地质、水文地质条件的优

劣，对工程投资影响很大，必须慎重选择。本款在原标准列举的不

适宜建粮库的不良地质地段中增加了采矿陷落区、爆破危险区、具

有开采价值的矿藏区三种不宜选为库址的地段。

第七款为原标准第六款的内容。由于粮食对防水、防潮有特

·６３·



殊要求，同时粮食也是重要的救灾物资，所以强调粮库选址应避开

洪涝危害。当库址不得不位于受洪水、潮水或内涝威胁的地带时，

必须采取防洪、排涝措施。对于防洪设防标准只规定了低限，即重

现期５０年。对于战略地位重要的大型粮库，可根据现行国家标准

的规定提高设防标准。

第八款为原标准第七款的内容，该款未做修改。仍按原条款

执行。据有关资料表明，有害气体吸附于粮食表面会造成粮食污

染；石油库、液化气库等易燃易爆，容易引起火灾。因此，建库选址

时，应注意周围环境，远离污染源，库址应选在污染源全年最小频

率风向的下风侧，并保持一定的卫生防护距离，以确保粮食在储运

过程中不受污染，确保粮食安全。由于我国目前对粮食的污染防

护距离研究较少，尚无成熟资料。据国外有关资料，对粮库的卫生

间距（粮库库区围墙至有害源厂区围墙的间距）综合如下：

１．距有害元素的矿山、炼焦、炼油、煤气、化工（包括有毒化合

物的生产）、塑料、橡胶制品及加工、人造纤维、油漆、农药、化肥等

排放有毒气体的生产单位，不小于１０００ｍ；

２．距屠宰场、集中垃圾堆场、污水处理站等单位，不小于

５００ｍ；

３．距砖瓦厂、混凝土及石膏制品厂等粉尘污染源，不小于

１００ｍ。

随着我国对环境保护日趋重视和对各类厂矿“三废”治理力度

的加强，卫生防护间距可望逐步缩小，今后应开展相关的研究及测

试工作，总结这方面的经验。

第九款为补充修订内容。粮食熏蒸过程中对周围空气的污染

程度受多种因素影响，如气候（风向、风速、湿度等）、扩散条件（洼

地、高地）、粮仓的气密性、粮库管理水平等。要想设定粮库与周围

居民区合理的防护距离，需要深入、系统的研究成果及大量的实

验、监测资料作为依据，目前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本款仅依据现

有的相关规程、规定作了最低限度的要求。

《粮食仓库安全操作规程》ＬＳ１２０６第７．１．３条规定，“熏蒸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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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四周必须按以下安全距离设置警戒线并配备明显标志：ａ）氯化

苦：３０ｍ；ｂ）溴甲烷、磷化氢：２０ｍ；ｃ）常规熏蒸：１０ｍ”。由于氯化

苦、溴甲烷已不再使用，通常使用磷化氢，故一般取２０ｍ。《粮食化

学药剂管理和使用规范》ＬＳ１２１２第５．４．１．２规定，药品库“应建

在距离办公区、居住区、水源地至少３０ｍ处”，设有药品库的粮库

还应满足该规范的要求。

第十款为原标准第八款内容。近年来，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

很多大中城市位于市区的粮库，因不能满足城市发展和规划要求，

造成外迁重建。因此，粮库库址选择应符合当地城乡近期及中长

期发展规划。

第十条　本条为原标准条款。针对不同功能的粮库提出了选址的

不同要求。

第十一条　本条为原标准条款。粮库交通运输条件是粮库建成运

营的重要组成部分，选择库址时，必须调查研究、具体落实。

粮食运输的主要方式有铁路、水路、公路三种，选择时，应根据

粮源、流向、运量、运距、装卸条件等因素，进行综合技术经济比较

和论证后择优确定。

由于铁路运输具有能力大、速度快，且运行稳定、准确、调度灵

活、运费递远递减等特点，所以，目前铁路运输是粮食调运的主要

方式。

第十三条

一、容积率。

（一）统计数据。

对全国各类仓库进行调研，总共调研１１３个库点，其中４７个

库没有容积率指标，６６个有容积率指标。所以对６６个有容积率

指标的仓库进行了统计如下：

容积率０．５以下共计３０个占４５．５％，其中按建筑面积计算

容积率１８个，建筑高度超过８ｍ按照二层计算容积率１２个。

容积率０．５至０．７的共计１３个占１９．７％，其中按建筑面积

计算容积率７个，建筑高度超过８ｍ按照二层计算容积率６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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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积率０．７以上的共计２３个占３４．８％，其中按建筑面积计

算容积率１１个，建筑高度超过８ｍ按照二层计算容积率１２个。

近年来，各地在审查粮油工程建设项目时，提出了不同容积率

控制指标的要求，根据粮油仓储项目建设经验，这类工程容积率很

难达到《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１．０。经过对已建粮库大量

统计计算大部分建成的项目容积率为０．３～０．９之间。尤其是平

房仓偏多的项目基本在０．４左右。考虑到大多数项目均把预留地

作为空地计算在内，折算总建筑面积的计算方式千差万别带来容

积率偏低现象。建议计算用地指标时在空地上布置上远期项目进

行计算，并按照折算总建筑面积规定的计算方式进行。所以规定

粮库建设用地容积率≥０．６。

（二）容积率计算方法。

容积率＝折算总建筑面积／库区总建设用地面积。

参照《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规范》ＧＢ／Ｔ５０３５３，《工业项目

建设用地控制指标》（国土资发〔２００８〕２４号）的有关内容，其中折

算总建筑面积计算：檐口为８ｍ的建筑物按两层折算建筑面积；超

过８ｍ后按４ｍ的倍数折算层数；不足４ｍ时大于、等于２．２ｍ计一

层，小于２．２ｍ不计层数；筒仓、油罐等构筑物，按下列规定计算层

数：

１．附建工作塔或塔架的筒仓按工作塔或塔架对应层数折算建

筑面积。

２．无附建工作塔或塔架的筒仓和油罐等构筑物按４ｍ一个层

高折算建筑面积，超过４ｍ倍数的高度大于、等于２．２ｍ计一层，小

于２．２ｍ不计层数。

二、绿地率。

参照《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１８７及各地区绿地率

指标，粮食仓库建设绿地率≤２０％；绿地宜主要布置在管理及生活

区。

三、建筑系数。

建筑系数指建筑用地范围内所有建（构）筑物及露天堆场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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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与用地总面积之比，以百分率表示，其计算公式＝（建筑物占

地面积＋构筑物占地面积＋露天设备用地＋露天堆场及露天操作

场地占地面积）÷项目占地面积×１００％。

按照《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国土资发〔２００８〕２４号）

的有关内容，工业项目的建筑系数应不小于３０％，所以粮库建筑

系数应为≥３０％是合适的。

第十四条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前，每建１亿斤（５万ｔ）粮库建设用

地按不大于２００亩控制；１９９８年建设１０００亿斤（５０００万ｔ）国家储

备粮库时，每建１亿斤仓容时，按１００亩～１２０亩考虑，随着装粮

高度的提升与新技术、新装备的应用，新建１亿斤粮库，建设用地

不宜大于９０，具体建设用地可参考下列指标控制：

一、粮库仓型均采用平房仓时，占地综合指标宜为１．０７ｍ２／ｔ～

１．４７ｍ２／ｔ。

注：１　 占地综合指标为粮库围墙内用地。

２　建设铁路专用线、港池或堆场（晒场）的粮库，占地指标取高值。

３　仓房跨度大，组合长度长，占地指标取低值。

二、散装平房仓仓储区占地指标宜为０．３５ｍ２／ｔ～０．６５ｍ２／ｔ。

注：仓房跨度大，组合长度长时，可取低值。

三、立筒仓仓储区占地指标宜为０．１５ｍ２／ｔ～０．３０ｍ２／ｔ。

注：１　本指标适用于装粮高度不小于２１ｍ，仓容量１万ｔ～１０万ｔ的立筒仓群。

２　装粮高度高、组群总储量大时，可取低值。

四、浅圆仓仓储区占地指标宜为０．２０ｍ２／ｔ～０．４０ｍ２／ｔ。

注：１　本指标适用于直径２５ｍ～３０ｍ，单仓仓容０．５万ｔ～１万ｔ的浅圆仓群。

２　装粮高度高、单仓仓容大、组群总储量大时，可取低值。

五、应鼓励采用新技术等措施节省占地，其占地指标不应高于

一至四款中的上限，可低于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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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接发与储粮工艺装备

第十五条　粮库工程不仅是建造能储存粮食的仓房，还必须具备

完善的储存条件、合理的作业流程和良好的劳动环境等，要达到上

述目的，就必须有完整而合理的工艺设计。粮库现代化水平的高

低，主要反映在粮库的机械化水平和管理水平上。本条的接发和

储粮工艺装备包括但不限于本条正文所列内容。

第十六条　本条对输送作业线产量作出规定。粮库使用的移动设

备目前已经逐步发展到１００ｔ／ｈ甚至更大，在设备选用时一方面要

考虑移动的便捷性，另一方面应考虑到随着人工装卸费用的提高，

装卸效率的提升是非常必要的，因此有必要提高移动设备的产量

要求。

对散粮输送线提出产量下限的要求，是为了使粮库建设符合

经济及社会发展趋势，只有逐步实现粮食物流体系的自动化、规模

化，才能真正实现粮食中转物流的效益最大化。

一些现有粮库专用码头、铁路专用线，并未配置散粮输送线，

还在接收、发放包装粮食，这样既达不到中转量要求，也不符合“四

散”发展的趋势。对散粮输送线提出产量下限的要求，也是为了使

粮库专用码头、铁路专用线真正得到有效的利用，不造成国家建设

资金的浪费。

第十七条　东北地区玉米收获后含水率高，南方粮食在收获期如

果遇上阴雨天得不到及时烘干粮食也容易发生霉变，因此合理配

备烘干设施是降低粮食损耗的一项重要内容。

第十八条　本条根据不同的仓型，提出库内粮食工艺、设备的常用

形式。

以往的粮库建设中，曾经使用过一些能耗高、粮食分级严重、

粉尘污染大的设备，如气力补仓机（抛粮机）等。尽管降低了装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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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劳动强度，但缺点也非常明显，因此提出输送设备的配置原

则。对一些在实际应用中效果良好的设备，比如全密封气垫机、犁

式卸料输送机等，因为符合这一配置原则，应该在粮食仓库建设中

得到推广。

第十九条　明确了储粮工艺装备包含内容，同时将储粮工艺进行

了分类，以便粮库依据自身情况进行选取。新的储粮工艺装备较

多，在使用时，应选择技术成熟可靠，使用范围广，对行业技术进步

有显著促进作用的新技术。

第二十条　目前，低温储粮有多种形式：谷物冷却机、粮面空调系

统。对于低温储粮可以长期保证粮食品质是没有争议的，但是选

用低温储粮时，应在保证粮食品质与节约能源降低保管成本之间

选择一个合理方式，例如谷物冷却机适用于高温高湿地区粮温过

高的应急处理；粮面空调系统用于通风降温后的粮温维持等。

一、粮面以上控制仓温可在粮面设置节能空调设备。

二、谷物冷却机主要用于降低粮食温度，由制冷系统、温度湿

度调控系统和送风系统组成。在降温的同时可以保持和适量调整

粮食水分。谷物冷却机应具有保持水分冷却通风、降低水分冷却

通风和调质冷却通风三种功能。谷物冷却机宜选择低功耗、高能

效的设备。

第二十一条　除了常规的机械通风方式外，近年来，粮库人员及相

关科技人员在粮食通风保粮方面逐步摸索出很多新的通风模式，

比如采用小风量风机的负压通风、自动通风系统、横向通风系统

等，只要是能提升通风系统自动化、能耗低、效果好、技术成熟的通

风方式，在确保储粮安全前提下，都可在粮库建设中采用。

第二十二条　环流熏蒸系统成套装备包括施药装置、环流装置、检

测取样装置、检测报警装置。熏蒸系统有移动式及固定式两种。

在实际建设过程中，移动式熏蒸系统由于安装麻烦，容易漏气，管

道容易老化等原因，已经使用较少。对于固定式熏蒸系统就可以

做到与气调管道一管多用，且熏蒸管道占整个建设投资比例有限，

因此应逐步推广采用固定式熏蒸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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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条　目前国内粮库的气调方式主要是充氮。气调储粮系

统如果用在气密性不好的仓房，达不到杀虫及保粮的效果，反而由

于氮气储粮期间不利于检查虫情，造成气调效果差，错过控虫时

机。

充氮气调仓需保证一定的氮气浓度，因此需要配置适当规模

的制氮机组。氮气的循环利用如果结合气路自控系统使用，有利

于节约能耗，易于操作管理。

采用气调的仓房内外会有一定的压差，因此需设置限压装置

控制压差的大小，以保证仓房安全。按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公布的《危险化学品名录》，氮气属于第２类危险化学品，因此应按

相关规范设计独立的制氮房。

目前国内一些地区正在用气调储粮逐步替代药剂熏蒸。实现

绿色生态储粮。

第二十四条　本条强调当仓房采用环流熏蒸工艺和气调工艺时，

对仓房气密性的要求。

第二十五条　本条列出对粮库安全生产的要求。

第二十六条　库内粮食作业环节，可能产生粉尘飞扬，本条提出治

理粉尘污染的措施主要有：设备密闭并设泄压口；加强粮食各作业

环节的通风除尘，使粉尘排放的浓度不超过国家规定，不污染环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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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建　　筑

第二十七条　本条内容是对原标准第二十六条内容的扩展，提出

了所有粮仓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本标准未明确提到的要求如防

爆、抗震、建筑物耐久性等内容应严格执行国家或行业现行标准规

范的要求。本条第一款是仓型选择的基本原则；第二款是确定仓

房尺寸和装粮高度的前提条件；第三款是仓房气密等级确定的基

础，由于目前国家标准仅对平房仓提出了气密等级分级标准，尚无

其他仓型的要求，因此仓房的气密指标需要针对采用的仓型并结

合具体储粮工艺确定；第四款主要针对控温仓而言，提出仓房围护

结构的热工性能指标。当仓房用于不同功能，因作业要求不同，建

设的标准应当有所区别。如用于储存散粮的平房仓，地面和堆粮

线以下墙身应做好防潮处理；仓壁落地的钢筋浅圆仓地面应做防

潮层；配备充氮气调系统和环流熏蒸系统的平房仓要求的气密等

级也有所不同；采用控温储粮工艺时对仓房屋面及墙体的隔热要

求较高。因此应视建筑物用途合理确定建设标准。

第二十八条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粮食进出仓设备作业能

力有所提高，１９９８年以后建设的散装平房仓装粮高度采用６ｍ已

经成为常态，有些粮库甚至将装粮线提高至７ｍ、８ｍ，目前有些科

研单位还在对提高散装平房仓装粮高度方面进行积极的探索，就

目前条件而言，仓房装粮高度不宜低于６ｍ。

对于包装平房仓的装粮高度，除受粮食进出仓工艺技术水平

的限制外，包装袋的强度及作业人员的人身安全问题也是影响装

粮高度的重要因素，本标准所指包装仓适用于麻袋作为包装物，采

用传统码包形式堆放的仓库，对于那种快进快出的托盘式或货架

式物流仓库，本标准不适用。考虑到码包作业安全的要求，堆包高

度不宜超过６ｍ，堆包层数过低又不经济，因此本标准建议堆包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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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不宜低于４．５ｍ，根据测算，堆包１８包，高度约４．５ｍ；堆包２０

包，高度约５ｍ；堆包２２包，高度约５．５ｍ；堆包２４包，高度约６ｍ。

第二十九条　为使项目报批和仓储企业运营管理等不同阶段仓容

量计算有统一的计算方法，粮库规模划分、吨粮造价指标等有统一

的计算基准，要求标准设计仓容统一按小麦计算，当存放其他品种

的粮食时，应按相应的容重进行折算。

本条对各类仓房仓容的计算方法作出了统一规定。

一、本次修订增加了散装平房仓采用轴线面积计算仓容的平

面利用率，一方面计算较为简便，便于仓库管理人员核定仓容，另

一方面也与《粮食平房仓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３２０中的仓容计算方法

相协调，同时也保留了原版规范采用建筑面积计算仓容的平面利

用率。其中平面利用率９５％和９３％是依据１９９８年以后建设

１０００亿斤粮库期间使用的通用图进行统计测算出来的，主要统计

了２１ｍ、２４ｍ、２７ｍ、３０ｍ跨度，墙厚为３７０ｒａｍ、４９０ｒａｍ的一些仓

型，分别统计采用轴线面积和建筑面积的平面利用率，当采用建筑

面积时，平面利用率测算结果在９２．６８％～９５．９３％，综合考虑地

上笼占用堆粮空间等因素，取９３％作为散装平房仓的平面利用

率。当采用轴线面积时平面利用率在９３．３％～９６．４％，平均值为

９５％。随着近年来仓型的不断发展，在本次修编过程中也随机抽

取了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平房仓、双Ｔ板屋盖平房仓及金属波纹

板屋盖平房仓等仓型进行了复核，数值范围仍在上述范围内，因此

本次修订期间仓房平面利用率未做调整。

本标准对于包装仓平面利用率仍沿用原系数未做调整，主要

是考虑近年来包装仓形式向多样化方向发展，不同包装物及不同

的堆放及输送形式均影响平面系数，同时粮食单包面密度也难于

统计，因此对于包装仓仓容计算本次修订未做调整。

二、浅圆仓用作储备仓时，根据保粮需要粮堆表面平整，常将

粮面人工扒平，因此仓容应按平堆粮体积计算。浅圆仓用作中转

仓时，无上述保粮要求，仓容计算时可计入粮食以自然休止角所形

成的锥体粮堆的容量，近年来也建设了一些架空式浅圆仓作为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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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仓，当仓底采用自流方式出粮时，应计入锥斗内粮食的容重。

三、计算带锥斗筒仓的装粮体积时，可视锥斗内存粮与顶部锥

体粮堆周边装粮空区相互抵消，因此以仓壁与锥斗交线至仓顶板

底之间的高度作为计算装粮高度。

四、楼房仓除平面利用率与平房仓有所不同外，计算方法与平

房仓相同。

第三十条　根据第二十九条仓容计算方法，给出了平房仓和楼房

仓的吨粮建筑面积指标，由于浅圆仓及立筒仓等仓型的直径、装粮

高度范围不能简单确定，尤其有些单位建设了大直径筒仓，因此吨

粮建筑面积指标难于核定，本条内容仅给出平房仓及楼房仓等房

式仓的相关指标。

第三十一条　根据新的粮库规模划分，本条增加了特类和四类粮

库的辅助生产设施面积指标，辅助生产设施的面积指标主要分三

部分：机械罩棚（库）、铁路罩棚以及其他辅助生产设施面积指标：

一、机械罩棚（库）面积指标：由于近年来建设的粮库尤其是平

房仓离心风机、移动式皮带机等移动设备较多，如露天存放容易造

成设备锈蚀和老化，影响使用，因此建设相应规模的机械罩棚是十

分必要的。由于平房仓所用移动式机械设备较多，根据对各类粮

库平房仓配置的移动式机械设备所需机械罩棚面积进行测算，提

出了机械罩棚的控制指标。由于移动式设备的使用具有可调配

性，并非随着粮库规模的增大而成线性增加，经过测算，提出粮库

机械罩棚总面积不应超过２５００ｍ２。

二、铁路罩棚面积指标：根据全国９８０个粮库的统计资料显

示，铁路专用线总有效长度７３９ｋｍ，平均有效长度７５４ｍ，结合粮

库规模划分、占地面积及可能配建的专用线长度和相应的铁路罩

棚面积，综合提出了面积指标。由于铁路罩棚的面积是根据铁路

专用线有效长度、装卸作业方式、罩棚跨度等因素确定，因此，其面

积指标也不是随着粮库规模的增大而增大。经测算，当采用３０ｍ

跨度时，建设６００ｍ长铁路罩棚其建筑面积１８０００ｍ２。

三、规模大，机械设备、检化验、变配电等设施配置相对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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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辅助生产设施的建筑面积指标可取高值；粮库规模小，各类辅助

设施相对较少，其辅助生产设施的建筑面积指标应取低值。

第三十二条　管理生活用房调整内容及依据如下：

一、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很多粮库需要搬迁至城市外围，进出

粮连续作业期间工作人员倒班需要休息，因此本次调整增加了倒

班宿舍的面积。

二、依据设计回访了解的情况和对调研数据统计分析后得出

范围进行调整。

三、根据人均储存定额测算不同规模粮库的劳动定员：

（一）管理用房使用面积标准档位按照以下标准测算，即根据

机构的级别不同管理及业务用房使用面积标准依次采用２４ｍ２、

１８ｍ２、１２ｍ２及６．１５ｍ２；

（二）按照粮库规模的大小，其机构设置按１名库主任，２名～

５名其他领导职位（如副主任、生产主管、总会计师等），８名～１２

名各部门经理（包含一正一副），其余为科员的标准计取房间的使

用面积，其中科员的业务管理用房面积按科员总人数的８０％考

虑；

（三）由于粮库管理及业务用房为辅助内容，主要为多层建筑，

基本用房的总使用面积系数取６５％；

（四）食堂的建筑面积按粮库的劳动定员确定，根据《饮食建筑

设计规范》ＪＧＪ６４－８９的相关要求，食堂按一级标准设置，每座最

小使用面积１．１ｍ２，餐厨比按１∶１测算，食堂人均建筑面积

２．２ｍ２，同时就餐人数按总人数的９０％考虑；

（五）宿舍的人均建筑面积采用１０ｍ２，其中包含卫生间及淋

浴，未考虑设置集中浴室的建筑面积，同时倒班人数按劳动定员总

数的２５％计取；

（六）结合已经建成使用粮库门卫的建筑面积，本次指标测算

考虑一类及特类粮库规模大，门卫设置２处～３处，面积按１０８ｍ２

测算，二类及以下粮库设置１处～２处门卫，其面积按７２ｍ２考虑。

通过对调研取得的数据与上述测算数据进行对比，实际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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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办公生活设施面积与按上述方法计算的指标基本吻合。

四、国家储备粮库和其他直属库，可由国家有关部门提出劳动

定员指导标准。根据调研数据，各类粮库的全员劳动生产率及劳

动定员基本符合附表３和附表４的指标。

附表３　储备库全员劳动生产率及劳动定员

粮库规模 人均储存定额（ｔ／人） 劳动定员（人）

特类 ３０００～４０００ ≤２５０

一类 ２１００～３０００ ≤１５０

二类 １０００～２１００ ≤７０

三类 ８５０～１０００ ≤５０

四类 — —

附表４　 中转库全员劳动生产率及劳动定员

年中转量（万ｔ） 人均储存定额（ｔ／人） 劳动定员（人）

１５０及以上 １５０００及以上 １００及以上

５０～１５０ ８５００～１５０００ ≤１００

２５～５０ ６０００～８５００ ≤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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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独立工程与配套系统

独立工程是指整个工程中能够完成某种特定功能的独立单

元，且该独立单元需要行业外相关部门全部或部分配合完成。

配套系统是指主体工程以外服务于主体工程的不可缺少的功

能单元。

第三十三条　粮库交通运输条件是粮库建成运营的重要组成部

分，选择库址时，必须调查研究、具体落实。

粮食运输的主要方式有铁路、水路、公路三种，选择时，应根据

粮源、流向、运量、运距、装卸条件等因素，进行综合技术经济比较

和论证后择优确定。

一、由于铁路运输具有能力大、速度快，且运行稳定、准确、调

度灵活、运费递远递减等特点，所以，目前铁路运输是粮食调运的主

要方式。由于特、一、二类粮库规模大，有条件时可建铁路专用线。

铁路专用线的建设费用很高。因此，本条提出应控制库外铁

路专用线的接轨长度。据对全国９８０个设有铁路专用线的粮库调

查资料的统计分析，平均每个粮库拥有专用线总长度１．１５ｋｍ，平

均每个粮库库内专用线有效长约７５４ｍ。因此，库外接轨长度控制

在１ｋｍ以内是可以做到的。考虑到一类粮库占地面积大，选址时

受现场条件制约因素多，将库外接轨长度放宽到１．５ｋｍ。特类库

原则上不超过３ｋｍ。

考虑投资效益，对专用线配套设施的适应性和作业能力做了

规定。

二、水路运输的特点是载运量大、运价低廉、线路稳定，但由于

速度慢，内河运输易受洪水、枯水季节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

水路运输的发展。对全国水路沿线粮库的调查资料表明，水路沿

线粮库中仅有３２％的库设有粮食专用码头，许多还属二线库。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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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利用我国江、河、湖、海的水运条件，降低建库投资和运输费

用，本条二款强调了有水运条件的粮库，宜优先采用水运。

考虑投资效益，对码头配套设施的适应性和作业能力做了规定。

三、公路运输机动灵活、装卸方便、适应性强，在粮食调运中，

突击集运、短途运输等情况多用公路运输。近年来，随着城市交通

设施的改善，已形成以国家公路、省市间高速公路为主体，连接各

城镇和乡村的公路网，公路与铁路、水路干线相配合，构成了纵横

全国、四通八达的运输体系。粮食的公路运输承担着铁路、水路运

输的集散任务，是粮食运输的主要方式。因此，本条提出粮库必须

具备公路运输条件，确保粮库粮食集运畅通。

第三十五条　根据粮库性质、建设地点及停电给粮库带来的损失

不同，有必要对不同性质、建设地点的粮库用电负荷给予约定。

对于储备粮库，由于储备周期的限制，粮食在储存期间，只对

粮食进行周期性通风降温，个别时间是熏蒸杀虫，突然的临时停电

不会造成大的损失，为节约投资，用电负荷等级可按三级。

对于重要的交通枢纽、港口的大型粮库而言，突然停电将会造

成轮船滞港、车辆无法按计划装卸粮食而被迫修改计划，粮库将要按

违约进行经济赔偿，故建议这些性质的粮库宜按二级负荷配置电源。

第三十六条　粮库作业期间，作业区内粉尘达到一定的浓度时，在

特定的条件下，遇有火花，可能发生粉尘爆炸，条文中是指粉尘爆

炸危险环境区域内属１１区的电气装置，应按《粮食加工、储运系统

粉尘防爆安全规程》ＧＢ１７４４０的规定执行。

第三十七条　粮食仓库应按照安全适用、经济合理、有利发展的原

则进行粮库信息系统建设，粮库通信管道建设工程应按库区道路１０

年～２０年不再开挖考虑，通信管道规划应按管孔容量终期容量考虑。

网络布线系统应适用于主流网络拓扑结构。并能适应不断发

展的网络技术的需求，能够支持数据通信、语音通信、多媒体通信

以及各种控制信号的通信。粮库建筑群之间网络主干线应采用光

纤，在相应的廒间、门岗、地磅房、机械库、通风口等信息采集点通

过主干光缆与数据中心进行相应的数据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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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条　粮库信息系统应基于物联网技术按模块设计，按应

用功能可分为基本功能和扩展功能，收纳库信息系统按基本功能

建设，储备库信息系统除收纳库信息系统功能外，还应建设相应扩

展功能。

基本功能包括出入库作业和库存管理功能、安防监控功能、粮

情测控和分析功能、具有远程监管接口以及库存识别代码和关联

信息的上传功能。有条件和需求的储备库可选配扩展功能，扩展

部分包括粮食仓库业务综合管理系统、多功能粮情（温度、湿度、害

虫、气体等）测控系统、智能通风控制系统，以及智能气调控制系

统、智能烘干控制系统、储粮数量监测系统、智能安防系统及三维

可视化管理等内容，可根据粮库所在不同生态区域、资金、规模，以

及管理模式、管理基础、人员状况差异，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

选择建设。

国家对信息系统安全制定了相应标准，粮库信息系统安全管

理要求应参照现行国家标准《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安全等级保护

基本要求》ＧＢ／Ｔ２２２３９以及相关标准，并结合粮库信息系统的实

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安全管理规范。收纳库信息系统的安全防护

宜参照现行国家标准《计算机信息系统　安全保护等级划分准则》

ＧＢ１７８５９中第二级（系统审计保护级）执行；储备库信息系统的安

全防护应参照现行国家标准《计算机信息系统　安全保护等级划

分准则》ＧＢ１７８５９中第二级及第三级（系统审计保护级）执行；其

他粮库可参照执行。

粮库信息系统安全管理包括安全技术要求、安全管理要求

和灾备恢复规范三个方面，它们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各储

粮单位应根据具体情况，确定适当的安全保护等级，对管理的仓

储信息有针对性的实施安全管理。技术要求参照现行国家标准

《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通用安全技术要求》ＧＢ／Ｔ２０２７１，管理

要求参照现行国家标准《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安全管理要求》

ＧＢ／Ｔ２０２６９，灾备恢复要求参照现行国家标准《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灾难恢复规范》ＧＢ／Ｔ２０９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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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条　本条比原标准增加了自备水源的水质要求和雨水、

污水的排放要求。总体上规定了粮库的给水设计原则及排水设计

原则，当远离城市，没有市政排水系统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第四十条　《粮食仓库建设标准》１９９２年版中关于粮食仓库不设

置专职消防队的内容不属于本标准所涉及的范畴，本次修订时予

以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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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第四十一条　本条作了大幅度的修订，力求更加合理和便于操作，

其要点内容如下：

一、投资估算指标修订的主要依据。

１．编制组对１９９８年以来建设的中央直属储备粮库建设工程

中部分地区进行调研、收集的资料。

２．２０１４年１１月郑州召开《粮食仓库建设要点》专题研讨会时

的征求意见。

３．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河南工大设计研究院、国贸工程设

计院提供的涉及立筒仓、浅圆仓、平房仓等典型库型及仓型的统计

和计算资料。

４．１９９８年以来具有代表性的粮库和仓型投资概算分析、投资

测算及市场询价。

５．由于砖圆仓主要在黑龙江等地建设，其投资估算指标在正

文中以注释显示。

６．本标准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的有关面积指标和有关定额、

造价指标。

根据对上述资料的统计分析和计算，剔除不合理因素，提出了

目前粮库吨粮的工程投资估算指标。

二、投资估算的主要内容。

单位库容投资估算指标的内容：粮库工程估算指标随粮库的

功能、规模、地理位置等各种因素的变化，需要配置的仓型、征用的

土地等各种设施的区别而不尽相同，为适应粮库建设特点，投资估

算按生产设施、辅助生产设施、管理及生活设施、室外工程以及其

他费用几大部分组成。粮库建设的总投资可根据拟建生产设施的

内容进行组合，得出投资估算指标。估算指标仅为静态投资，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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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安装工程费、设备和工器具购置费、工程建设其他费和基本预

备费。由于建设用地、特殊地基处理、独立工程等投资差异较大，

故投资中未包括，内容如下：

１．建设用地费。

２．特殊地基处理费。特殊地基处理指地质条件特别复杂，需

要特殊处理，如较厚淤泥质软土、冻土、膨胀土、吹填土、湿陷性黄

土等地基处理。

３．独立工程费。包括铁路专用线及站台、码头及港池、库外道

路、库外管网、库外供电设施、库外粮食接发输送设施等。

三、投资估算的主要取值。

本次修编各仓型除砖圆仓、钢板筒仓外均采用《河南省建设工

程工程量清单综合单价（２００８）》和郑州市２０１４年上半年建材和设备

的平均价格，并结合近年粮库建设投资的统计数据，其原因如下：

１．由于全国各地的仓型多样、条件各异、价格不同，不同地区

工程造价差异较大，很难确定具体的造价指标。

２．河南省地处中原，郑州又是河南的省会，基本能代表全国的

平均价格水平，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由于砖圆仓仅东北地区使用，根据国贸工程设计院、黑龙江粮

食设计院提供的２０１４年上半年砖圆仓造价指标，综合提出的仓房

单位建筑工程吨粮造价指标为５７０元～６１５元（万斤造价指标为

２８５０元～３０７５元）。

钢板筒仓为２０１４年上半年的市场询价。

四、以“万斤”为计量单位，对第四十一条表７各项指标作相应

换算，如附表５所示。

附表５　单位库容工程投资估算指标

序号 名　　称
估 算 指 标

单位 指标

１ 平房仓粮库 元／万斤 ２８００～５０００

２ 楼房仓粮库 元／万斤 ４０２５～５７５０

·４５·



续附表５

序号 名　　称
估 算 指 标

单位 指标

３
立筒仓粮库

钢筋混凝土 元／万斤 ５７２５～７５００

４ 钢板 元／页斤 ３８００～４７５０

５ 浅圆仓粮库 元／页斤 ２９５０～６７５０

第四十二条　本条根据第四十一条粮库统计资料和本建设标准第

八条的项目构成及有关面积、造价指标和国家有关取费标准进行

分析、测算和调整。不同使用功能、不同地区条件、不同装备水平

的粮库，各类设施所占构成建设投资比例是有差异的，本条提出一

个有幅度的投资比例，各地可根据工程实际情况进行调整。本指

标的给出，旨在从宏观上控制投资比例，合理使用投资。

第四十三条　本条修订主要依据典型仓型施工图纸在正常建设条

件下的施工图编制的预算和近年粮库建设投资的统计数据，钢板

筒仓为２０１４年上半年的市场询价，提出的仓房单位建筑工程造价

指标（平房仓不包含特殊仓型），使用时根据仓型、建设时间和建设

地区的造价规定加以调整。使用第四十三条表９时应注意下列几

点：

一、鉴于吨粮造价指标与粮食种类、堆粮方式等有密切关系，

本条吨粮造价指标中的平房仓、楼房仓、筒库、浅圆仓是以散装平

堆小麦为依据，其中平房仓按堆粮高度６．０ｍ考虑。当粮食种类

与堆粮方式与上述不一致时，可按下述方法作相应调整。

１．储粮品种为稻谷时，由于稻谷密度低于小麦，可根据实际情

况进行适当折减，得出存放稻谷时的吨粮造价数值。

２．平房仓、楼房仓储粮方式为包装粮时，由于仓房利用率降

低，应适当提高吨粮造价指标。

３．平房仓堆粮高度增加时，应适当提高建筑工程单方造价指

标、降低吨粮造价指标。

二、表９中指标对应的郑州市２０１４年上半年人工、材料的平

均价格如下，使用时应按粮库建设当地定额取费水平与郑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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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年定额取费水平差、当年以及建设期末与上述平均价格差进

行调整，表９中指标对应的郑州市２０１４年上半年人工、材料的平

均价格如下：

１．人工７０元／工日。

２．商品混凝土：Ｃ１５２６０元／ｍ３、Ｃ２０２７５元／ｍ３、Ｃ２５２８５元／ｍ３、

Ｃ３０３００元／ｍ３、Ｃ３５３２５元／ｍ３。

３．砌体材料：机砖３４０元／千块、加气混凝土块２０１．６７元／ｍ３。

４．防水材料：聚氨酯涂料１２元／ｋｇ、３ｍｍ厚高聚物改性沥青

卷材２８．６元／ｍ３、４ｍｍ厚高聚物改性沥青卷材３３元／ｍ２。

５．保温材料：３０ｍｍ厚聚苯乙烯泡沫塑料板１４元／ｍ２。

６．碎石１００元／ｍ３、细砂６０元／ｍ３、中粗砂１２１．６６元／ｍ３、水

泥３９５元／ｔ。

７．钢材：Ⅰ级１０以内３６１９．１６元／ｔ、Ⅰ级１０以外３６１７．３３元／ｔ、

Ⅱ级１０以上３５３８．１７元／ｔ、Ⅲ级１０以内３６５３．３３元／ｔ、Ⅲ级

１０以上３５３８．１７元／ｔ。

三、以“万斤”为计量单位，对本条表９各项指标作相应换算，

如附表６所列。

附表６　仓房单位建筑工程造价指标

仓　　型 吨粮造价（元／万斤） 每平方米造价（元／ｍ２）

平房仓 ２０００～２９２５ １７５０～２４５０

楼房仓 ３０７５～３７７５ ３０００～３５００

筒库
钢筋混凝土 ３４００～３９００ —

钢板 ２２５０～２５００ —

浅圆仓 ２０００～３５００ —

第四十四条　本条表１０中各专业的比例做了调整，其中工艺、电

气设备所占的比例有所提高，这是根据粮库建设各专业投资比例

统计资料分析后提出的。这将有利于促进和加强粮库机械化和信

息化设施的建设，提高粮库作业和管理的现代化水平。

第四十五　条粮库建设工期系按照２０００年建设部发布的《全国统

一建筑安装工程工期定额》为依据计算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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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区分类：

Ｉ类地区：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

东、广西、四川、贵州、云南、重庆、海南；

Ⅱ类地区：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河南、陕西、甘肃、宁

夏；

Ⅲ类地区：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西藏、青海、新疆。

二、建设工期指建筑工程基础破土开工起至完成建筑及设备

安装工程施工的全部内容，并达到国家验收标准之日止的全部日

历天数。

三、粮库工程是由各种使用功能的单体建筑所构成。建设工

期的确定是以仓房、变配电间的工期为计算依据，其他辅助生产、

办公生活服务设施的施工，可与仓房、变配电室等同时进行，故不

另计施工期。

四、本条对原标准作了适当的补充，对常见的建设直径大于

２５ｍ（含）立筒仓或直径大于３０ｍ（含）浅圆仓的粮库，根据其施工

工艺的复杂程度，工期适当增加条款作了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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